	山东农业大学
2016年12月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公告
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学院教授委员会推荐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，决定授予以下研究生博士学位。
    授予：任军、唐海霞、张建成、许静等4人农学博士学位；
    授予：王灿灿、唐丽苹、刘海青、李泽惠等4人理学博士学位；
自今日起，异议期三个月，三个月后，如无异议，则颁发博士学位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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